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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

I.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1. 條例草案目的條例草案目的條例草案目的條例草案目的 (a) 修訂《工業訓練 (建造業 )條例》(第 317章 )，
把建造業徵款的適用範圍擴展至建造業內

的機電工程；

(b) 賦權建造業訓練局 (下稱 “訓練局 ”)聘用外
界團體為建造業提供訓練課程，以及評核

建造業工人的技術水平；

(c) 把《肺塵埃沉 病 (補償 )條例》 (第360章 )所
訂的徵款的範圍相應擴展至機電工程；

(d) 修訂訓練局的組成，在其成員中加入 1名由
香港機電工程承建商協會提名的人、1名屬
香港任何大學的教務人員及 2名從事建造
業的人士；及

(e) 對《工業訓練 (建造業 )條例》及《肺塵埃沉
病 (補償 )條例》的若干條文作出適應化修

改，使該等條文符合《基本法》和切合香港

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的地位。

2.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條例草案涉及對建造業徵款的計算基準，以及

對機電工人的培訓方面的重大政策轉變。

3.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根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載，政府當局已諮

詢建造業內的主要有關團體代表，而勞工顧問

委員會亦支持就《肺塵埃沉 病 (補償 )條例》作
出的擬議修訂。

4. 諮詢立法會事務諮詢立法會事務諮詢立法會事務諮詢立法會事務

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

在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 2002年 7月 18日會議
上，政府當局曾就擴展建造業徵款範圍至包括建

造業內的機電工程的建議諮詢事務委員會。部分

委員對有關建議表示關注，並提出疑問。

5.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鑒於部分委員所提的關注及有關事宜，本部建

議成立法案委員會，詳細研究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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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條例草案目的條例草案目的條例草案目的條例草案目的

旨在修訂《工業訓練 (建造業 )條例》 (第 317章 )及《肺塵埃沉
病 (補償 )條例》 (第 360章 )，藉以： -

(a) 將建造業徵款的適用範圍擴展至建造業內的機電工程；

(b) 賦權建造業訓練局 (下稱 “訓練局 ”)聘用外界團體為建造業提
供訓練課程，以及評核建造業工人的技術水平；

(c) 把《肺塵埃沉 病 (補償 )條例》所訂的徵款範圍相應擴展至機
電工程；

(d) 修訂訓練局的組成，在其成員中加入 1名由香港機電工程承建
商協會提名的人、 1名屬香港任何大學的教務人員及 2名從事
建造業的人士；及

(e) 對《工業訓練 (建造業 )條例》及《肺塵埃沉 病 (補償 )條例》
的若干條文作出適應化修改，使該等條文符合《基本法》和

切合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的地位。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2. 教育統籌局於 2003年 3月 18日發出的L/M in EMB 15/3231/75 Pt.10
號文件。

首讀日期首讀日期首讀日期首讀日期

3. 2003年 4月 9日。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4. 訓練局是根據《工業訓練 (建造業 )條例》設立的法定組織，其
職能包括：為建造業提供訓練課程、設立及維持工業訓練中心、協助

完成訓練課程的人就業、評核建造業工人已達致的技術水平，以及確

立業內工人在建造工程方面須達致的技術水平 (第 5條 )。

5. 訓練局的其中一個資金來源，是就《工業訓練 (建造業 )條例》
第 2(2)及 (3)條所界定的 “建造工程 ”徵收的徵款 (建造業徵款 )。根據該條
文，“建造工程 ”並不包括任何空氣調節機器、電力供應系統、升降機、
電動梯級或輸送帶系統及消防裝設或設備的裝設、修理及保養，即機

電工程。因此，建造業徵款對機電工程並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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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現時，價值超逾 100萬元的建造工程，須繳付相等於建造工程
價值的 0.4%的建造業徵款。

7. 條例草案的其中一個目的，是把機電工程納入《工業訓練 (建
造業 )條例》的建造業徵款範圍，徵款率同樣是 0.4%。為消除某些工程
(例如設計、補償、監督等 )應否納入徵款範圍的任何含糊之處，條例草
案建議修訂《工業訓練 (建造業 )條例》，把建造業徵款額的計算基準由
“建造工程 ”改為 “建造合約 ”。

8. 條例草案亦對訓練局的權力作出修訂，使訓練局可聘用其他

團體為建造業提供訓練課程、評核建造業工人已達致的技術水平，以

及確立業內工人在建造工程方面的技術水平。

9. 為符合訓練局已擴展的職能，條例草案對訓練局的組成作出

修訂，在其成員中加入 1名由香港機電工程承建商協會提名的人、 1名
屬香港任何大學的教務人員及 2名從事建造業的人士。

10. 《肺塵埃沉 病 (補償 )條例》亦擬作出相應修訂。《肺塵埃沉
病 (補償 )條例》在 1980年通過，目的是就支付補償予被診斷為罹患肺

塵埃沉 病的人士訂定條文。在《肺塵埃沉 病 (補償 )條例》下用以支
付補償的經費，來自一項同樣以 “建造工程 ”的價值作為計算基準的徵
款，該項徵款的定義與《工業訓練 (建造業 )條例》中的有關定義相同。
根據《肺塵埃沉 病 (補償 )條例》，價值 100萬元以上的建造工程的現
行徵款率為建造工程價值的 0.25%。條例草案旨在修訂《肺塵埃沉 病

(補償 )條例》，同樣把根據該條例收取徵款的範圍擴展至機電工程。

11. 條例草案涉及有關培訓機電工程工人的現行政策的重大轉

變，並將建造業徵款及根據《肺塵埃沉 病 (補償 )條例》須繳付徵款的
範圍擴展至有關的行業。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12. 根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載，政府當局已諮詢建造業內的

主要有關團體代表。香港地產建設商會對擴展範圍後的徵款的實施時

間及徵款對建造費的影響表示有所保留。其他主要有關團體均歡迎這

項建議，勞工顧問委員會亦支持就《肺塵埃沉 病 (補償 )條例》作出相
應修訂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16及 17段 )。

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13. 在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 2002年 7月 18日會議上，政府當局曾
就擴展現行建造業徵款的範圍至包括建造業內的機電工程的建議諮詢

事務委員會。一位委員表示，由於有關建議會令建築費用相應增加，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對此項建議有所保留。他及另一位委員關注到，此

項建議可能會對營商環境造成負面影響。其他委員亦提出多項有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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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機電工程訓練課程的事宜。關於訓練局委員會的組成，一位委員詢

問可否增加委員會內職工會代表的比例，藉以取得較持平的意見。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14. 鑒於部分委員所提的關注及有關事宜，本部建議成立法案委

員會，詳細研究條例草案。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鄭潔儀

2003年 4月 8日


